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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供本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完備教學節數標

準，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適用臺北市特殊教育學校，包括幼兒部、國民小學部（以下簡稱國小

部）、國民中學部（以下簡稱國中部）、高級中學部（以下簡稱高中部）及高級

職業學校部（以下簡稱高職部）。 

三、 本原則所稱教師，指任教於特殊教育學校之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教師(以下簡

稱導師)。 

四、 教師教學節數： 

(一) 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教師應依學校所定作息時數，進行教學服務。教師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國小部專任教師二十節、導師十八節，國中部專任教師十七節、

導師十三節，高中部或高職部專任教師十七節、導師十三節。 

(二) 導師擔任團體活動課程之班級活動教學節數，應併入前款導師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計算。 

五、 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學校班級數及

擔任之職務，規定如下： 

(一) 擔任秘書、處、室主任：學校班級數十八班以下二節、十九班以上Ｏ節。 

(二) 擔任編制內各處、室組長，其他性質相關之組長：學校班級數十八班以下六

節、十九班至三十班四節、三十一班以上二節。 

(三) 其他性質相關之組長，係指由實際需要，整合功能並調整名稱之組長。 

六、 得減授課節數： 

(一) 教師其擔任各領域、群科、學程或科目教學研究會之召集人，依本要點第四點

第二款規定，得減授一至二節。 

(二) 教師其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相關規定，得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其減授節數，應經學校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 

(三) 前二款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以二十節為上限。 

七、 特殊教育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需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

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比照第五點第二款各處室組長之規定。 

八、 代理教師每週教師教學節數，準用本原則之規定。 


